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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新唐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山西新唐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自助查询发现我

公司农业银行太原龙兴街支行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原由是公司与新疆国泰新华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还未结算完毕，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

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到该账户且冻结。截止公司披露日该账户被冻结

614,826.61元，具体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实际冻结金额

1
农业银行太原

龙兴街支行
04145001040022448 一般账户 614,826.61

合计 - - 614,826.61

二、银行账户冻结的原因

以上冻结情况系公司与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详见

公司 2023 年 1 月 9 日于 www.neeq.com.cn 披露的《重大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1)），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晋 01 执保 747 号文书，

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冻结公司名下部分账号（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10 日于 www.neeq.com.cn 披露的《关于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2)）。

2023年 6月 25日与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新增以上

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

三、目前进展

我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销与新疆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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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仲裁裁决申请，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详见公司 2023 年 6 月 26 日于 www.neeq.com.cn 披露

的《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四、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

山西新唐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6 日


